
附件乙

「台糖大面積土地開發構想提案競賽辦法」修正對照表
修正內容 現行內容

一、競賽緣由

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及中美貿易戰情況膠著，

促使台商回流設廠，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本公司)協助釋出土地供廠商進駐

。為帶動周邊區域發展並提升土地價值，本

公司希望藉由大面積土地有效規劃利用，協

助活絡當地產業及商業活動，期能創造地區

發展商機，並實踐國營事業之社會責任，徵

求各界人士提出對該地區開發構想及經營模

式，一同為當地發展貢獻一份心力。

二、競賽目的

本公司土地持有成本高(地價稅  5.5%)  ，且分  

處不同縣市行政區、面臨不同發展背景及管

制規定，應藉多元之開發方式，發展因地制

宜之對策，爰希望參賽者創意發展，就上述

土地研擬整體開發構想，以提高土地利用效

率。

三、競賽標的

參賽者可針對以下  A  組、  B  組、  C  組同時報名  

，但每名參賽者每組僅限提報  1  案參賽(即擇  

1  處基地提案)。  

(一)  A  組  
本公司位於屏東  59.13  公頃、埔里  8.5  公頃、  

新營  29.68  公頃、新營副產  12.2  公頃、北港  21  
公頃、斗六  10.54  公頃、岸內  32.39  公頃、南  

靖  21.36  公頃、蒜頭  22.21  公頃、池上  11.09  公  

頃台糖廠區之土地，參賽者挑選上述其中  1  
處土地作整體開發規劃(詳細資料如附件

1)  。  
(二)  B  組  
本公司位於臺南安南區和館段  57.93  公頃、  

一、競賽緣由

近期新冠肺炎疫情及中美貿易戰情況膠著，

促使台商回流設廠，台灣糖業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本公司)協助釋出土地供廠商進駐

，為帶動周邊區域發展，本公司希望藉由有

效利用本公司待活化大面積土地，活絡當地

產業，促進該地區商業活動，創造地區發展

商機，實踐國營事業之社會責任，徵求各界

人士提出對該地區開發構想及經營模式，一

同為當地發展貢獻一份心力。

二、競賽目的

本公司位於擴大嘉義縣治所在地第一期發展

區、臺南都會公園及屏東台糖廠區之土地，

各土地管制有相關規定，使得該基地開發有

許多限制，請參賽者發揮創意就上述課題研

擬整體開發構想，擬定開發提案企劃書。

三、競賽標的

參賽者可針對以下A組、B1組(臺南)或B2
組(嘉義)報名提案，可針對其一或多案提

報，惟B1及B2組將共同競爭評選。

(一)A組

本公司位於屏東台糖廠區之土地59.13公頃

(包含屏東市福光段40筆土地，其中部分土

地所有權人為政府)，現行都市計畫為第二

種工業區，須將59.13公頃作整體開發規劃

(詳細資料如附件1)。
(二)B組
1.B1(臺南)：本公司位於臺南都會公園之土

地9.45公頃(包含臺南市仁德區公園段

166、167、165-1、139-161、164-2、165-
3、201-2、166-2、165、201、201-5、201-6
地號等12筆土地)，現行都市計畫為住宅區

及商業區，須將9.45公頃作整體開發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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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都會公園  9.45  公頃之土地，參賽者挑選  

上述其中  1  處土地作整體開發規劃(詳細資料  

如附件  2)  。  
(三)  C  組  
本公司位於嘉義縣治特區擴一期  27.82  公頃  

、嘉義高鐵  46.94  公頃之土地，參賽者挑選  

上述其中  1  處土地作整體開發規劃(詳細資料  

如附件  3)  。  

(詳細資料如附件2)。
2.B2(嘉義)：本公司位於嘉義擴大縣治所在

地第一期發展區之土地27.82公頃(包含嘉義

縣太保市嘉保段224、226、226-
2、231、232、234及235等7筆土地)，現行

都市計畫為第二種商業區及購物中心，須將

27.82公頃作整體開發規劃(詳細資料如附件

3)。

五、 活動時程：

(一)第1場說明會：110年3月5日上午10點於

台糖公司總管理處蔗農館舉辦。(已辦理)

(二)第  2  場說明會：  110  年  5  月  10  日  下午  2  點於  

台糖公司總管理處  蔗農館  舉辦。  

(三)自  110  年  5  月  14  日起至  110  年  9  月  30  日下午  

5  點收件截止  。  

(四)評選日期：  110  年  10  月  1  日至  110  年  10  月  
15  日。  
(五)評選結果公告：  110  年  10  月  29  日(五)下  

午  2  時於本公司官網公布，並以電子郵件通  

知得獎者頒獎地點及相關注意事項。

(六)公開頒獎日期：  110  年  11  月  8  日(一)下午  

2  點於台糖公司總管理處第一會議室舉辦。  

五、 活動時程：

(一)說明會：110年3月5日上午10點於台糖

公司總管理處第一會議室舉辦。

(二)報名日期：公告日起至110年6月30日
止。

(三)評選日期：110年7月1日至110年7月16
日。

(四)評選結果公告：110年7月30日下午2時
於本公司官網公布，並以電子郵件通知得獎

者頒獎地點及相關注意事項。

(五)公開頒獎日期：110年8月10日(二)。

六、企劃書內容規範

(四)行動方案：短期(1~3年)及中長期(3~5
年)具體可實行的方案。

A  組：可考量時空背景差異、社經條件，提  

出分區變更之建議

B  組：不變更原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C  組：不變更原土地使用分區管制  

1. 都市計畫變更策略(嘉義、屏東基地適

用)。

2.  欲開發項目之環境影響初步評估及因應策  
略(如不須環境評估，可以省略)

3. 實踐開發構想的經營模式。

六、企劃書內容規範

(四)行動方案：短期(1~3年)及中長期(3~5
年)具體可實行的方案。

1.都市計畫變更策略(嘉義、屏東基地適

用)。

2.實踐開發構想的經營模式。

3.經營模式細節(台糖自行營運、與廠商合

作經營、興建建物後由廠商

包租代管等)。

4.興建建物類型和時程。

5.該基地不同區塊的規劃。

(五)財務可行性(收入及支出概算、投資回

收年限，A組整體基地，B1組(臺南)或B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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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經營模式細節(台糖自行營運、與廠商合

作經營、興建建物後由廠商包租代管等)。

5. 興建建物類型和時程。

6. 該基地不同區塊的規劃。

競賽之企劃書尺寸為  A4(  內含之圖表可為  A3  

格式)、雙面列印，其中六、(三)開發構

想，至少應包含全區配置圖及分區規劃圖

(比例不限)各  1  張。  

(五)財務可行性(收入及支出概算、投資回

收年限，A組整體基地，B1組(臺南)或B2
組(嘉義)針對該基地擇1個完整街廓作財務

分析。)

組(嘉義)針對該基地擇1個完整街廓作財務

分析。)

七、報名方式：

(一)請參賽者於本公司官網下載台糖大面積

土地開發構想提案競賽報名表(附件4)、個

資蒐集處理利用同意書(附件5)及著作權讓

與同意書(附件6)作為報名基本資料；競賽

之企劃書尺寸為A4(內含之圖表可為A3格

式)、雙面列印。

(二)請將報名資料及企劃書紙本7份(另含

PDF電子檔之CD或隨身碟)等掛號郵寄承辦人

(臺南市東區生產路54號台糖公司研究所產

業 資 訊 組 蔡 易 高

，a03860@taisugar.com.tw)，郵寄時間以

信封郵戳時間為準。寄送後另請電話確認，

(06)267-1911分機425。

七、報名方式：

(一)請參賽者於本公司官網下載台糖大面積

土地開發構想提案競賽報名表(附件4)、個

資蒐集處理利用同意書(附件5)及著作權讓

與同意書(附件6)作為報名基本資料；競賽

之企劃書尺寸為A4(內含之圖表可為A3格

式)、雙面列印。

(二)請將報名資料及企劃書紙本5份(另含

PDF電子檔之CD或隨身碟)等掛號郵寄承辦人

(臺南市東區生產路54號台糖公司研究所產

業 資 訊 組 蔡 易 高

，a03860@taisugar.com.tw)，郵寄時間以

信封郵戳時間為準。寄送後另請電話確認，

(06)267-1911分機425。

八、 評選辦法

(一)評審委員：本公司內部相關專業人員及

邀請外部專家學者組成。

八、 評選辦法

(一)評審委員：由本公司內部相關專業人員

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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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評分標準

A.基地法規檢討及課題分析20%

B.開發構想3  5%  

C.市場分析15%

D.行動方案3  0%  

E.財務可行性10%

(三) 獎勵方式

A  組：台糖公司位於屏東、埔里、新營、新  
營副產、北港、斗六、岸內、南靖、蒜頭、

池上廠區土地擇一規劃，共同評選，取前  3  
名：

1. 第一名(1組)：獎狀錶框乙只，獎金新臺

幣1  0  0,000  元整  。
2. 第二名(1組)：獎狀錶框乙只，獎金新臺

幣50,000元整。

3. 第三名(1組)：獎狀錶框乙只，獎金新臺

幣2  0,000  元整  。
B  組：台糖公司位於臺南安南區和館段及臺  
南都會公園土地  ，  2  處土地  擇一規劃，  共同  

評選，取前  3  名：  

1. 第一名(1組)：獎狀錶框乙只，獎金新臺

幣100,000元整。

2. 第二名(1組)：獎狀錶框乙只，獎金新臺

幣5  0,000  元整  。
3. 第三名(1組)：獎狀錶框乙只，獎金新臺

幣2  0,000  元整  。
C  組：台糖公司位於嘉義縣治特區擴一期及  
嘉義高鐵  ，  2  處土地  擇一規劃，  共同評選，  

取前  3  名：  

1.   第一名(  1  組)：獎狀錶框乙只，獎金新臺  
幣  1  0  0,000  元整。  

2.   第二名(  1  組)：獎狀錶框乙只，獎金新臺  
幣  50,000  元整。  

3.   第三名(  1  組)：獎狀錶框乙只，獎金新臺  

(二)評分標準

A.基地法規檢討及課題分析20%

B.開發構想15%

C.市場分析15%

D.行動方案40%

E.財務可行性10%

(三) 獎勵方式

A組為台糖公司屏東廠區之土地，取前3
名：

1. 第一名(1組)：獎狀乙只，獎金新臺幣

150,000元整。

2. 第二名(1組)：獎狀乙只，獎金新臺幣

50,000元整。

3. 第三名(1組)：獎狀乙只，獎金新臺幣

10,000元整。

B組為B1、B2基地參賽者一起評選，取前3
名：

1. 第一名(1組)：獎狀乙只，獎金新臺幣

100,000元整。

2. 第二名(1組)：獎狀乙只，獎金新臺幣

30,000元整。

3. 第三名(1組)：獎狀乙只，獎金新臺幣

10,000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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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  2  0,000  元整。  

九、 注意事項 

(五)參賽作品繳件後不退還，參賽作品之智

慧財產權歸屬參賽團隊或個人所有，惟參賽

團隊或參賽者須同意無償授權主辦單位，以

不限次數、時間、地區方式利用其參賽作

品，包括但不限於重製、散布、發行、公開

發表、公開播送、公開傳輸、公開展示、改

作、編輯、出版、布置或展覽，或將參賽作

品刊登於報章、雜誌或印製書冊等，且除了

因得獎所獲得之獎金外，不另計酬。如未涉

及著作人格之誣衊，參賽者不得對主辦單位

行使著作人格權。

九、 注意事項 

(五)參賽作品之智慧財產權歸屬參賽團隊或

個人所有，惟參賽團隊或參賽者須同意無償

授權主辦單位，以不限次數、時間、地區方

式利用其參賽作品，包括但不限於重製、散

布、發行、公開發表、公開播送、公開傳

輸、公開展示、改作、編輯、出版、布置或

展覽，或將參賽作品刊登於報章、雜誌或印

製書冊等，且除了因得獎所獲得之獎金外，

不另計酬。如未涉及著作人格之誣衊，參賽

者不得對主辦單位行使著作人格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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